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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

        政府近⽇提出「原住⺠族教育法修訂草案」，擬由原住⺠族委員會設置「獨立學制」的「原住⺠族⼤學」，旨

在發展⺠族知識體系。然基於原住⺠族的「⾃決權」，應納入培育⺠族⾃治⼈才的⽬標，並應考量由族群⾃治區⾃

主興辦⼤學的可能性。另外，原住⺠族⼤學招⽣不宜局限在「部落」成⻑的學⽣，⽽應基於「⾝分權」廣納占相當

比率之原漢通婚家庭⼦女，並納入非原住⺠學⽣，共同學習原住⺠族知識體系，應⽤於⺠族⾃治的發展。

關鍵詞：原住⺠族⼤學、⾃決權、⾝分權

壹、前⾔

       2007年通過的《聯合國原住⺠族權利宣⾔》將原住⺠族⾃決權界定為對內部或地⽅事務的⾃主權或⾃治權，⽽

第14條對於教育權的規定將「建立和掌控（control）教育體系和機構」列在第⼀項，彰顯出其在⾃決權下的重要

性。原住⺠族權利相關國際⼈權法的適⽤對象除了「部落⼈⺠」之外，也包含殖⺠開始時原住當地⼈⼝的「後

裔」，⽽且「⾃我認定」是基本規準（Joona, 2012; Montes & Cisneros, 2009）。在臺灣，夷將．拔路兒

（1994）很早就依據該國際觀點，定義原住⺠族運動是原住某地⽽被外來政權殖⺠者的後裔，以集體⾏動追求政

治、教育、經濟、社會地位的提升，終極⽬標是「⾃決」。原住⺠族委員會（以下簡稱「原⺠會」）近⽇也基於⾃

決權，指出原住⺠族將有從幼兒園到⼤學的教育體系，並已對設置「國立原住⺠族⼤學」進⾏評估，提出中程計畫

報請⾏政院核定（原視新聞，2018年1⽉2⽇）。教育部與原⺠會（2018）近⽇在各地舉辦「原住⺠族教育法修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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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案（以下簡稱「草案」）公聽會」，提出的具體修法⽅向是由原⺠會設置各級各類原住⺠族教育之「獨立學

制」，並以原住⺠族⼤學培養熟習原住⺠族知識體系的專⾨⼈才；惟其另訂專法與課程綱要的構想，不符憲法與國

際⼈權法上的平等權，使獨立學制學⽣所受教育不在同等的國家標準之上。若能依《原住⺠族基本法》（以下簡稱

《原基法》）成立準⽤縣（市）權限的族群⾃治區（以下簡稱「⾃治區」），較能基於平等權並以國家法規與地⽅

⾃治條例，使教育成為內部或地⽅事務，實質掌控區內各級學校。另外，「草案」中主要將原住⺠族⼤學做為成⻑

於部落的獨立學制學⽣之升學進路，然其實應改採開放式招⽣，先整合政府補助多所⼤學附設「原住⺠專班」的名

額，再以全體具原住⺠⾝分的學⽣為招⽣對象，包含四成以上依《原住⺠⾝分法》陸續登記⾝分的原漢通婚⼾⼦

女，使多樣的原住⺠學⽣與⼀般⽣共同學習。綜上所述，本文將基於⾃決權與⾝分權，探討原住⺠族⼤學的定位與

招⽣對象。

貳、⾃決權與原住⺠族⼤學的定位

       基於Imai（2009）所區分四種⾃決形式，原住⺠族⼤學可能有不同定位。在臺灣所採取的⾃決形式是「參與公

共治理」和「共同管理」，由憲法保障六席原住⺠立法委員參與政策制定，另在⾏政院下設置原⺠會統合各部相關

政策。《原住⺠族教育法》（以下簡稱《原教法》）也規定教育部與原⺠會分別主管原住⺠的⼀般教育與⺠族教

育，使「草案」中隸屬原⺠會的獨立學制與⼤學謹守⺠族教育之權限；然其另訂法律與課程綱要的構想已涉及「主

權與⾃治」的⾃決形式，惟臺灣原住⺠族與國家間實無「政府對政府」的法律關係。從《原基法》來看，掌控學校

教育的關鍵不在⾃訂課程綱要，⽽在於成立縣級⾃治區，以「⾃我管理」的⾃決形式，依據國家法規、課程綱要與

地⽅⾃治條例，興辦與管理區內包括⼤學在內的各級學校。因⽽，本節討論由原⺠會或⾃治區設置原住⺠族⼤學的

可能定位。

⼀、由原⺠會設置原住⺠族⼤學的定位

       「草案」中的原住⺠族⼤學隸屬於原⺠會，基於其主管「⺠族教育」的權限，以「研究、教學、發展原住⺠族

知識體系，培育原住⺠族專⾨⼈才，促進原住⺠族永續發展」為宗旨（教育部、原住⺠族委員會，2018），並以獨

立學制學⽣之升學為主要考量。獨立學制的規劃⼤致延續原⺠會在⺠國102⾄106年間曾推動「以部落⾃⼰的⽅式來

教育下⼀代」的「部落學校」（李⽉華，2013），並擬將之納入正式學制且銜接原住⺠族⼤學，供重視部落文化的

家⻑選擇讓⼦女就讀；隸屬於原⺠會的規劃，就像中央警察⼤學隸屬於內政部、軍事院校與中正預校隸屬於國防

部，但相關法律皆強調須依《⼤學法》等相關教育法令之規定，且兼受教育部指導。然⽽，該獨立學制在中、⼩學

階段擬不適⽤《國⺠教育法》、《中等學校教育法》與《教育⼈員任⽤條例》等多項法規，⽽由原⺠會另訂法律與

課程綱要（教育部、原住⺠族委員會，2018），恐不符憲法上的平等權、以及國際⼈權法中設置原住⺠族學校體系

仍須在國家標準之上的法理。在原住⺠族⼤學階段未排除《⼤學法》之適⽤，似已慮及須據以授予學⼠學位。對照

美國實例可知，教育⾃決的關鍵在於⾃治權，567個印地安部落⾃治政府各依其固有主權，依據《印地安⾃決與教

育⽀援法》與聯邦政府簽訂契約來管理「部落掌控學校」（Newton, et al., 2004）；⽽34所重視部落主權與⾃治發

展的「部落掌控學院或⼤學」皆採不限原住⺠的開放式招⽣，亦皆通過⾼教認證機構之認證，所開課程包含印地安

語⾔文化、社會科學、教育、健康照護、商業以及電腦科學等多樣領域（Nelson & Frye, 2016; Postsecondary

National Policy Institute, 2016）。因⽽，原住⺠族⼤學不應限於培育維護部落文化的「原住⺠族專⾨⼈才」，⽽

應結合國家以教育積極賦權措施保障培育未來⺠族⾃治⼈才的理念（陳張培倫，2013），依據《原基法》明定的兩

項⾃治途徑來設定培育重點，包括：

        （⼀）部落公法⼈：基於原住⺠族知識體系所培育的⼈才，未來可投入原⺠會核定為公法⼈的部落，執⾏政府

補助的專案計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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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（⼆）族群⾃治區：針對興辦與管理中⼩學、文化資產保存、都市計畫以及經濟服務等縣級⾃治事項進⾏⼈才

培育，使學⽣能超越現有鄉級⾃治的視野，並以原住⺠族知識體系充實⾃治區各項制度的文化底蘊。

        基於文化維護與⾃治發展的雙重⽬標，原住⺠族⼤學⾄少應有研究原住⺠族知識體系的⼈文藝術學院、在國家

體制中建構⾃治藍圖的法政學院、以及促進部落產業發展的商管學院，且不應限於只招收出⾝部落的學⽣來維護文

化，⽽應廣招多樣背景的原住⺠學⽣與⼀般學⽣，共同參與⺠族⾃治的發展。原住⺠族⼤學培養未來⺠族⾃治⼈

才，就像中央警察⼤學與軍事院校培養警察與軍事⼈才，三者所包含的「⼀般教育」皆受《⼤學法》規範，⽽且依

法都是「國立⼤學」。

⼆、由⾃治區興辦原住⺠族⼤學的定位

        ⺠國94年頒⾏的《原基法》規定國家應依原住⺠族意願施⾏⺠族⾃治，並準⽤縣（市）相關規定，且依該法所

定期限，應於三年內通過「原住⺠族⾃治區法」，惟經⼗餘年未能實現。若能完成立法並由各族群成立⾃治區，可

依《地⽅制度法》所列縣級⾃治事項，興辦與管理區內各級學校，再依《原教法》將之正式更名為「原住⺠族學

校」，形成從幼兒園到⾼中的教育體系，以及設置原住⺠族⼤學的基礎。近年中央政府雖補助多個縣市依「實驗教

育法」推動原住⺠族實驗教育，然各參與學校仍為國⺠中、⼩學，並未正式更名為⺠族學校，無法串連⾄未來的原

住⺠族⼤學。依《原教法》將原住⺠重點學校轉型為原住⺠族學校的權限在地⽅政府，中央政府無權介入；「草

案」中未來隸屬原⺠會的「獨立學制」與原住⺠重點學校無關，仍無法以「⾃治權」突破⺠族教育的困境。

        ⾃治區辦學雖須依據《國⺠教育法》等全國性法規，但可以地⽅⾃治條例以及課程綱要的彈性規定，從幼兒園

到⼤學整體納入⺠族文化。另外，⾃治區可直接向中央政府爭取較多統籌分配稅款，以較優辦學條件吸引原住⺠學

⽣就讀⺠族學校，進⽽爭取專款來興辦「⾃治區立原住⺠族⼤學」。《⼤學法》將公立⼤學分成國立、直轄市立與

縣（市）立等三種，⽽《原教法》規定「各級政府得視需要設立各級⺠族學校」，皆指出縣級⾃治政府興辦原住⺠

族⼤學的空間，其規模雖然較⼩，但組織運作、教師聘⽤及學⽣事務等皆須遵循《⼤學法》。事實上，「各原住⺠

族⾃治政府」⼀詞出現在「草案」中有關決定⺠族學校原住⺠族籍師資比率之條文中（教育部、原住⺠族委員

會，2018），可⾒研擬過程中已考量⾃治的可能性，但尚未基於《原基法》考量主管各級學校的縣級⾃治權限，⽽

仍謹守於獨立學制。

        在觀念上，可將歷史上漢⼈較晚移入的花蓮縣或臺東縣構想為⾃治區，具原住⺠⾝分的⺠選⾸⻑可以等同於縣

⻑的權限，將位居原住⺠鄉的中、⼩學轉型為⺠族學校體系，再以中央政府的專款興辦原住⺠族⼤學，強調結合⺠

族文化與現代知識，使有別於東部的東華與臺東等國立⼤學。惟東部兩縣原住⺠⼈⼝僅約有三成，難以直接成立⾃

治區，可另構想由屏東縣排灣族⼈⼝較集中的8個鄉成立⾃治區，將境內27所國⼩、4所國中與1所完全中學轉型為

排灣族學校體系，進⽽爭取興辦原住⺠族⼤學，對全國各族群招⽣。

        由⾃治區設置原住⺠族⼤學的⽬標和課程，相當於前述由原⺠會設置的情況，區別在於⾃治區可串聯起從幼兒

園到⼤學的⺠族教育體系，⽽由原⺠會另⾏創設獨立學制的成果無法預料，恐難獨⼒⽀撐原住⺠族⼤學。然⽽，原

住⺠族⾃治雖規定於《原基法》，但實未曾納入《憲法增修條文》，導致推動⼒道微弱；⽽且，相較於美國印地安

部落⼤多地處偏遠，臺灣⼭地鄉的部落相對較近，平地鄉更是原漢混居，加上原住⺠族傳統領域占國⼟比例甚⾼，

難以成立⾃治區。因⽽，原住⺠族⼤學未來可能仍由原⺠會設置，⽽且即使沒有獨立學制，在現有原住⺠的⼈⼝結

構與升學管道下仍能運作。

參、⾝分權與原住⺠族⼤學的招⽣對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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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原⺠會設置原住⺠族⼤學應採取開放式招⽣，以全體具原住⺠⾝分的學⽣與⼀般學⽣為對象，以下討論之。

⼀、整合現有原住⺠專班名額以形成⼤學規模

        依據聯合國《反對教育歧視公約》的精神，設置原住⺠族⼤學必須「符合主管當局所核准的最低標準」，⽽且

「入學是由⼈⾃由選擇」。政府⾃101學年度起為保障原住⺠學⽣就學機會⽽在各⼤學設置「原住⺠專班」，⾄107

學年度已增加到24校31班共667⼈（教育部⾼等教育司，2017），但有評論者指出應改為正規科系並提供經費、空

間、⼈⼒與專任師資（原視新聞，2016年6⽉3⽇；莎瓏．伊斯哈罕布德、⾺躍．比吼，2018）。因⽽，設置原住

⺠族⼤學可先整合全部專班的名額，使四個年級共可招收約2,600名原住⺠學⽣，形成⼤學的規模，並依《⼤學

法》提供正規科系資源以提⾼吸引⼒，且招⽣應符合的公平、公正、公開原則，不限原住⺠⾝分⽽採開放式招⽣，

就像美國印地安部落學院非原住⺠學⽣平均約占16%，最⾼者更達47%（Nelson & Frye, 2016）。具體做法上，可

先以⼀般升學管道招收原住⺠學⽣與⼀般⽣，使多樣背景的學⽣能共同學習；再將部分名額進⾏單獨招⽣，保障弱

勢原住⺠學⽣的就學機會，並縮短原漢⼤學⽣比率的差距。

⼆、兼重扶助弱勢學⽣與培養⾃治⼈才

        從原⺠會（2017）的統計資料可知，⾼級中等以下原住⺠學⽣家庭屬低收入與中低收入者各有1萬⼈、4,700

⼈，各占近9萬原住⺠學⽣的13%、6%，占比⾼於全體學⽣的3%、3%。⽽且，⼤學⽣占比1.86%低於原住⺠⼈⼝

占比2.37%，亦為設置原住⺠族⼤學的理由。必須注意的是，原住⺠家⼾雖相對弱勢，但並非全為中低收入⼾，實

際上可能有不少軍、公、教家庭，也可能從事各⾏各業。陳張培倫（2013）強調原住⺠升學保障部分受惠學⽣非經

濟弱勢的合理性，在於培育能參與國家建設與未來⺠族⾃治的原住⺠⼈才。《原住⺠族教育法》的適⽤對象包含所

有依《原住⺠⾝分法》⽽登記⾝分的學⽣，其中包含不少被認為經濟條件較佳的原妻漢夫通婚家庭，其⼦女必須

「從⺟姓」⽅能取得⾝分（鄭川如，2015）。無論通婚情形為何，具有較佳家庭社經背景的原住⺠學⽣應為原住⺠

族⼤學重要的招⽣對象，以促進他們學習⺠族發展所需知能，成為未來的⾃治⼈才。

三、廣招原漢通婚家庭⼦女並促進其⺠族認同

        ⽬前17歲以下的原住⺠學⽣，就法律上⽽⾔，皆為依據⺠國90年施⾏《原住⺠⾝分法》的「從姓原則」⽽登記

⾝分。直系⾎親在臺灣光復前的⼾籍登記屬於原住⺠的學⽣皆有該⾝分權，⽽歷經70餘年、3個世代的原漢通婚已

使原住⺠學⽣非常多元。從內政部的⼾數統計可知，⺠國88年時原漢通婚⼾已占10萬原住⺠家⼾的39%（林修澈、

王雅萍、黃季平、王鈺婷，1999）；其中占21%的「原妻漢夫通婚⼾」的⼦女或後裔可依「從姓原則」改從⺟姓⽽

取得⾝分。⺠國89年原住⺠⼈⼝有40.8萬⼈，⾄106年已增⾄55.9萬⼈，增幅⾼達37%；其中因登記⾝分⽽增加者

超過10萬⼈，且約有5萬⼈是在5~19歲就學期間登記（王前龍，2017）。在美、加、紐、澳等英語系國家，亦可⾒

通婚漸增與社會開放使原住⺠⼈⼝⼤幅增加（Johnstone, 2011）；加拿⼤更同時統計出具原住⺠⾝分、認同與⾎

統的⼈⼝數各有56、95、132萬⼈，且有登記⾝分者中有2萬⼈⾃陳無原住⺠認同（Guimond, Kerr, & Beaujot,

2004）。臺灣⼤增的原住⺠⼈⼝實為登記⾝分的⼈數，但未必有原住⺠族認同，⽽具有⾎統者應更多於此數。

        再從內政部「原住⺠⼈⼝數按單齡組分」的統計表來看，⺠國89年次⽣肖屬龍的男、女性原住⺠在0歲時登記

⾝分者各為3,238、3,138⼈，⾄17歲時陸續增⾄4,976、4,992⼈，增幅各為53%、59%，與同齡⼀般學⽣皆為107

年度⼤學的招⽣對象。90年次在《原住⺠⾝分法》頒⾏同年便登記⾝分者有6,219⼈，16歲時已增⾄9,116⼈，增幅

為47%。另外，從原⺠會（2017）的統計資料可⾒，原住⺠學⽣在國⼩占3.65%、在國中占3.49%、在⾼級中等學

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脈動電子期刊 
2018年12月,第16期

從自決權與身分權論原住民族大學的定位與招生對象

4



校占3.07%、在⼤學占1.86%；4.3萬原住⺠國⼩學⽣有59%分布在⼀般地區、平地鄉與⼭地鄉各約有20%；2.4萬國

中⽣有64%分布在⼀般地區，平地鄉有26%、⼭地鄉有10%。原住⺠中、⼩學⽣⼈數占比⾼於原住⺠⼈⼝占比

2.37%，且主要分布在⼀般地區，除了出⽣率較⾼和遷徙之外，不應忽視通婚⼾後裔登記⾝分⼈數持續增加。

        由上可⾒，居住於部落的原住⺠學⽣已是少數，⽽《原教法》之修訂應考量全體具原住⺠⾝分的學⽣，且其中

有四成以上出⾝原漢通婚⼾，部分更已是第三、四代同時是閩南、客家或外省等族群的後裔，原住⺠的外貌特徵可

能已不明顯，成⻑於主流文化中，未必發展出族群認同。家⻑對於⼦女升學的期望可能就像⼀般家庭，因⽽取得升

學保障是為登記⾝分的重要契機，惟後續族群認同的發展端視個⼈機緣。不過，他們成年後都將⾃動列於原住⺠立

法委員選舉⼈名冊，成為「參與公共治理」的⾃決權運作之⼀員。因⽽，設置原住⺠族⼤學應打破「部落」的單⼀

參考架構，納入多樣通婚家庭的家⻑對於⼦女升學的需求，以及「參與公共治理」應有的公⺠責任。

四、兼採各種升學管道以招收多樣的原住⺠學⽣

        原住⺠升學保障⾃96學年度起改採「外加名額制」已超過10年。從107年度的⼤學招⽣簡章可知，「繁星推

薦」有16,993個名額，原住⺠外加名額有1,825個，學⽣必須先決定以「⼀般⽣」或「原住⺠⽣」報名；「個⼈申

請」有56,060個名額，外加名額有3,142⼈，學⽣選填這些校系時，第⼀階段先以⼀般⽣的原始成績篩選，若未錄

取⽅在第⼆階段以原住⺠⾝分的加分成績篩選；「考試入學」的兩階段分發程序亦同（⼤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編

印，2018；⼤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編印，2018）。從原⺠會（2017）的統計資料可知，104學年度共有6,277個外加

名額，包括：45所公立⼤學提供1,773個名額，實際就讀⼈數931⼈；71所私立⼤學提供4,158個名額，就讀⼈數

1,003⼈。此制度設計反映出部分原住⺠學⽣已非弱勢⽽能以原始成績來競爭，但仍比⼀般⽣多出外加名額的機會

考上理想校系。然⽽，外加名額招⽣時並未考量學⽣對原住⺠族文化的了解程度（陳張培倫，2018），升⼤學後仍

無機會學習文化，個別學⽣單打獨鬥也難使學業有突出表現（莎瓏．伊斯哈罕布德、⾺躍．比吼，2018），可⾒有

必要設置原住⺠族⼤學，以集體⼒量來培養熟習⺠族文化與主流知識的⼈才。原住⺠族⼤學應是符合《⼤學法》的

正規⼤學，再加上原住⺠學⽣的多樣性，不宜全採單獨招⽣。因⽽，各院系的課程設計應能考量廣⼤學⽣的興趣與

就業需求，使能與⼀般⼤學競爭以吸引報考。進⽽採取「個⼈申請」與「考試分發」等⼀般升學管道，期望原住⺠

學⽣能在第⼀階段便以⼀般⽣⾝分錄取，必要時才⽤到「外加名額」。不過，從前述「原住⺠專班」眾多的名額可

⾒，原住⺠族⼤學仍需以部分名額進⾏單獨招⽣，保障弱勢的原住⺠學⽣就讀⼤學。

肆、結語

       臺灣由於地狹⼈稠且原漢混居，原住⺠族⾃決採取的是「參與公共治理」與「共同管理」的形式，因⽽「草

案」研擬由原⺠會規劃獨立學制的原住⺠族⼤學，且應由教育部兼管，惟其另訂專法與課程綱要的適法性亟待釐

清。基於原住⺠族⾃決的終極⽬標，若能依《原基法》⽽成立縣級的⾃治區，則可依《原教法》與《地⽅制度法》

實質掌控區內各級學校，使之成為族群內部或地⽅事務，⾃主建構成⺠族學校體系，進⽽依《⼤學法》興辦縣級的

原住⺠族⼤學，提供結合⺠族文化與現代知識的⾼等教育。不過，由於⾃治區成立的難度甚⾼，原住⺠族⼤學仍可

能由原⺠會設置，惟其⽬的應結合原住⺠族知識體系與⾃治發展，並應採取開放式招⽣，招收具原住⺠⾝分的學⽣

與⼀般⽣，廣泛培養《原基法》所明定未來「部落公法⼈」與「⾃治區」所需的⼈才。

       未來原住⺠族⼤學應解決⽬前在各⼤學設置原住⺠專班之限制，使學⽣能享有正規科系的完備師資與設備，並

整合每年約650⼈左右的名額，發展成2,600名學⽣以上的規模。不過，所擬招收有原住⺠⾝分的學⽣皆在⺠國90年

《原住⺠族⾝分法》實施後出⽣，各單齡組⼈⼝數在0歲時登記⾝分者有6千餘⼈，到17歲升⼤學時陸續增⾄近萬

⼈，反映臺灣光復以來原漢通婚家庭增加，故不應只以「部落」與「弱勢」來含括之，⽽應考量成⻑於⼀般地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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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婚家庭、非經濟弱勢的原住⺠「後裔」及其家⻑的教育需求，並將家庭經濟狀況良好者納為重要招⽣對象，引導

其參與⺠族⾃治的發展。⽬前原住⺠學⽣透過「個⼈申請」與「考試分發」等管道報名有外加名額的校系，皆先以

⼀般⽣⾝分與原始分數篩選或分發，未錄取者再以原住⺠加分來爭取外加名額，可推知應有不少原住⺠學⽣以原始

分數進入理想校系。因⽽，原住⺠族⼤學應以現有升學管道，招收多樣背景的原住⺠學⽣與⼀般⽣，再以部分名額

單獨招收弱勢原住⺠學⽣，使多樣的學⽣能共同學習原住⺠族知識體系，並應⽤於促進原住⺠族⾃治的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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